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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程教學大綱
109學年度第2學期 
科目名稱：犯罪心理學     教室：教育學院632
英文譯名：Criminal Psychology
授課老師：林明傑




E-mail: crmmcl@ccu.edu.tw

學分數：2學分





Ext: 36308

上課時間：星期三上午08.10~10:00

教學目標 : 使本系大學生能初步瞭解犯罪心理學的原理與內容、並投入討論與寫出合格學期報告。
授課大綱
	
	110
	課程組
	

	1
	2.24
	
	課程簡介、分組 復文書局分機49121

請________訂書     緒論ch1  / Bartol書  

	2
	3.3
	
	犯罪行為的起源：風險因子  ch2 
	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 vs 儒家的仁愛
兼論偷竊、搶劫、詐欺之財產犯罪

	3
	3.10
	*1
	犯罪行為之起因之一：生物因素 ch3
[林老師補充 犯罪營養學兩頁]
	

	4
	3.17
	*2
	犯罪行為之起因之二：學習與情境因素 ch4
	

	5
	3.24
	*3
	春假
	

	6
	3.31
	
	人類之攻擊與暴力ch5
	對眼說自信三法之一含前測

	7
	4.7
	*4
	 少年違犯 ch6
	對眼說自信三法之二  EFT經絡敲打法含後測、簡易經絡心理學及營養學 失眠頭痛憂鬱[發單張]

	8
	4.14
	*5
	犯罪與心智異常 ch8    
	

	9
	4.21
	*6
	期中考  病態性格者  ch7
	

	10
	4.28
	*7
	殺人、傷害、與家庭暴力 ch9
	[家暴及其矯正諮商 補充講義 詳見ecourse]

	11
	5.5
	*8
	多重謀殺、學校和職場之暴力 ch10
	

	12
	5.12
	*9
	性侵害  ch12   對兒少的性侵害 ch13
	18性犯罪及其矯正諮商[補充講義 詳見ecourse]

	13
	5.19
	*10
	藥物濫用與犯罪 ch16
	

	14
	5.26
	*11
	現代恐怖主義心理學  ch 11
	

	15
	6.2
	
	個人期末報告 前半
	407725014 林仁傑及以前之學號 26位

	16
	6.9
	
	期末考 

	17
	6.16
	
	[ 個人期末報告 後半]                   407725014 林仁傑(不含)以後之學號 26位

	18
	6.23
	
	[學期最末周]

	
	
	
	


 上課方式  
 [老師在本學期課程中增兼愛的精神，讓大家學習愛己也要愛人，要能平等無私地愛人/看出自私與輕視而棄之。]
1. 依據修課人數來分課程表之課程組。

2. 課前：(1)每節課之前「當週報告小組同學」需就當週之課內及課外「搜索引擎」資料做準備PPT。而非負責當週之 每位同學需先預習 (小考。考當周課程、某案例與分類學及成因、自問自答與期刊解答) (2) 各組就有A.有興趣之問題  B.難理解或記憶之處  在課堂上的中間休息時提出。
3. 課堂中：(1)  各組討論後在黑板寫下本課難理解之處為何。(2)老師先講30分鐘 (3)負責當週之同學則以40分講PPT及同學難理解之處；(4)各組交叉回答AB兩類問題，老師選2-3個難理解或記憶處，兩人一組互相記誦 (5)小考5分鐘。 
考核標準

· 5分鐘之小考 每次3分，共10次 [只考Bartol書]          30% 
· 每次課程之準備                                       20%

(1) 負責該組：課程講演     [前者不含課外資料及楊士隆書補充部分則各扣3分]   10
(2) 其他非負責該週之組則提問 提問題 10分 (每週提問題之各組，老師視題目以加1-2分) 每組1分，問得好可2分  幫回答的好加1分                    10
· 個人之期末報告   10%  並[1]某案例；[2]學說與處遇(含防與治)方向；[3]自己的看法(各約2-3頁，共6-9頁，以上三項各占6分)  須完全符合中文APA格式(務必詳E課程之教材區)，不合一項扣一分，有同學扣到零分  以WORD格式交出於e課程當週之討論區[檔名為xxx 期末報告 某類犯者的案例報告]，並以該檔案投影報告。1.5行間

· 期中考期末考  各佔20%     共40%
· 出席率 為   10% [根據課程點名狀況給分]
· 本學期本課程中有做到 兼相愛 交相利 的同學，舉出實證1張A4紙，該組都有增長兼愛互利的實證，期中與期末考當天交出，交出且確實者全員都加考試2分。
[兼相愛 交相利之定義為   平等無私給愛 交互給予利益 並開始有良性良知之循環]
  說明
· 各種考試未出席者，不必請假，不予補考。惟公喪病假者，準備假單及証明以平均分計。

· 老師保留修改上述規定之權利

參考書目：
Bartol C. R. & Bartol A. M. (2006) 犯罪心理學 (第七版) [李執中翻譯]台北：華杏[每人需買]
楊士隆(2012) 犯罪心理學 台北：五南  [1組買]
林明傑（2018）矯正社會工作與諮商：犯罪心理學的有效應用(2版) 台北:華杏
寫下你是第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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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心理學   學生分組   第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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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異常體系表   

林明傑 整理

	精

神

異

常

之

體

系

分

四

大

類
	大類
	DSM-IV 各章 [細類]  共16+1章 [以下數字為各章之順序]

	
	1.精神病 分三個半

[psychosis]

有混亂的思考、怪異的行為、並與現實脫節
	5章 精神分裂病及其他精神病

思覺失調症分錯亂型、妄想型、僵直型、未分型 [病程可分前驅、發作、殘餘三期]
妄想病

器質性精神病

[6章 情感性精神病[重鬱症、躁鬱症]    

	
	2.精神官能症

[neurosis] 分五個半
壓力下過度不安與緊張之異常反應


	[6章 情感型精神官能症之輕鬱症、循環型情感症
7章 焦慮型異常[恐懼症 泛慮症 懼曠症 恐慌症 強迫症、PTSD

8章 身體型異常 [歇斯底里(轉化症)、慮病症、孟喬申症候群…
9章 解離型異常[多重人格、心因性漫遊症、失憶症]

10章 偽病[有意識之裝病行為但無明確目的/ 若有目的則為詐病]

12章 飲食異常 [分暴食症/厭食症]



	
	3.人格異常

[personality disorder]人格過度僵化以致損及人際、家庭、與職業之異常
	16章 人格異常

  A群以怪異疏離為主特質[分裂型人格異常、分裂病型人格異常、妄想型]

  B群以情緒起伏過大為主特質[反社會型、邊緣型、自戀型、戲劇型]

  C群以焦慮逃避為主特質[依賴型、強迫型、畏避型]

	
	4.其他
	1. 初診斷於嬰、幼、青之異常 [智能不足/過動症/自閉症等]

2. 瞻妄、痴呆、失憶異常、其他認知異常

3. 生理醫學所引發之精神異常

4. 物質關聯異常 [各成癮物分濫用、戒斷、依賴、中毒診斷]

11章 性異常 [分性功能障礙、性倒錯、性別認同障礙三大類]

13章 睡眠異常 [分失眠、嗜睡症等]

14章 他處未分類之衝動控制障礙 [縱火癖、偷竊癖、衝動控制障礙等]

15章 適應異常

17章 臨床上應注意之行為或狀況 [不屬於精神異常但是是臨床上應注意之行為或狀況，其編號均以V為首，又稱V-code 章/V碼章] 含詐病、性侵害之加害人或被害人、家暴之之加害人或被害人等


註：可參考孔繁鐘、孔繁錦編譯（2007）DSM-IV TR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台北：合記圖書 出版社。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 Diagnosis and statistics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4th ed texture revision).Washington, DC: Authors. 
表4 藥物濫用之種類及分級圖 
	抑制劑 
	中樞神經麻醉劑 
	罌粟類 
	鴉片（Opium） 
	第一級毒品 

	
	
	
	嗎啡（Morphine） 
	第一級毒品 

	
	
	
	可待因（Codeine） 
	第二級毒品 

	
	
	
	海洛因（Heroin） 
	第一級毒品 

	
	
	合成類 
	潘他啜新(速賜康) 
	第二級毒品 

	
	
	
	美沙酮 
	第二級毒品

	
	
	
	K他命
	第三級毒品

	
	中樞神經鎮靜劑 
	巴比妥酸（Barbiturated） 
	第四級毒品 

	
	
	精神安定劑（Benzodiazepine） 
	第三級毒品 

	興奮劑 
	中樞神經興奮劑 
	古柯鹼（Cocaine） 
	第一級毒品 

	
	
	安非他命類 
	安非他命 
	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 
	第二級毒品

	
	
	搖頭丸
	又稱MDMA/ecstasy
	第二級毒品

	
	中樞神經迷幻劑 
	大麻（Cannabis） 
	第二級毒品 

	
	
	麥角酸二乙（LSD） 
	第二級毒品 


美國學者Thornyon及Voigt依據毒品對人體生理作用之不同，區分為「抑制劑」類和「興奮劑」類；其中抑制劑又可細分為「中樞神經麻醉劑」和「中樞神經鎮靜劑」，而興奮劑又可分為「中樞神經興奮劑」和「中樞神經迷幻劑」等，茲將其分類方式，整理如表4所示。（蔡德輝，2004）
精神異常體系 DSM-IV與DSM-5之對照   

林明傑 整理
	精

神

異

常

之

體

系

分

四

大

類
	大類 [以下依據以Freudism之dsm1&2分類]
	DSM-IV 各章 [細類]  共16+1章 [以下數字為各章之順序]
	DSM-5 各章 [細類]  共章 [以下數字為各章之順序]

	
	1.精神病 分三個半

[psychosis]

有混亂的思考、怪異的行為、並與現實脫節
	5章 精神分裂病及其他精神病

  精神分裂病 [分三型]

  妄想病

  器質性精神病

[6章 情感性精神病[情感型異常之重鬱症、躁鬱症]     6章
	2章 精神分裂症光譜以及其它精神病性疾患

3章 雙極性以及相關疾患
4章 憂鬱性疾患

 [6章 情感性精神病[情感型異常之重鬱症、躁鬱症]

	
	2.精神官能症

[neurosis] 分四個半
壓力下的緊張異常反應


	[6章 情感型異常之輕鬱症、循環型情感症
7章 焦慮型異常[恐懼症 泛慮症 懼曠症 恐慌症 強迫症、PTSD

8章 身體型異常 [歇斯底里(轉化症)、慮病症、孟喬申症候群…
9章 解離型異常[多重人格、心因性漫遊症、失憶症]

10章 偽病[有意識之裝病行為但無明確目的/ 若有目的則為詐病]


	5章 焦慮性疾患

6章 強迫症及相關疾患
7章 創傷及壓力相關疾患
9章 軀體性症狀及相關疾患



	
	3.人格異常

[personality disorder]人格過度僵化以致損及人際、家庭、與職業之異常
	16章 人格異常

  A群以怪異疏離為主特質[分裂型人格異常、分裂病型人格異常、妄想型]

  B群以情緒起伏過大為主特質[反社會型、邊緣型、自戀型、戲劇型]

  C群以焦慮逃避為主特質[依賴型、強迫型、畏避型]
	18章 人格異常  6型

Antisocial/Psychopathic, avoidant, borderline, narcissistic, obsessive/compulsive, schizotypal

保留原有之三群十型但也提出符合五因素理論之六型為值得未來參酌之分類

[反社會/病態人格、畏避型、邊緣型、自戀型、強迫型、分裂病型] 詳見周勵志(2013)南柯一夢？DSM-5人格障礙準則的急轉彎一文。



	
	4.其他
	5. 初診斷於嬰、幼、青之異常 [智能不足/過動症/自閉症等]

6. 瞻妄、痴呆、失憶異常、其他認知異常

7. 生理醫學所引發之精神異常

8. 物質關聯異常 [各成癮物分濫用、戒斷、依賴、中毒診斷]

11章 性異常 [分性功能障礙、性倒錯、性別認同障礙三大類]

12章 飲食異常 [分暴食症/厭食症]

13章 睡眠異常 [分失眠、嗜睡症等]

14章 他處未分類之衝動控制障礙 [縱火癖、偷竊癖、衝動控制障礙等]

15章 適應異常

17章 臨床上應注意之行為或狀況 [不屬於精神異常但是是臨床上應注意之行為或狀況，其編號均以V為首，又稱V-code 章/V碼章] 含詐病、性侵害之加害人或被害人、家暴之之加害人或被害人等
	10章 餵食或飲食疾患
11章 排泄障礙
12章 睡-醒疾患

13章 性功能異常

14章 性別苦惱症 (Gender Dysphoria)

Gender Dysphoria

Other Specified Gender Dysphoria

Unspecified Gender Dysphoria
19章 性倒錯

15.破壞、衝動控制及品行疾患

Disruptive, impulse-control, and conduct disorders 

16.物質關聯及其他成癮疾患

Substance - related and addictive disorders 

17.神經認知疾患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20.其他疾患Other mental disorders




犯罪心理學  之計分
	週
	     /組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10年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講演
	提問
	回答

	1
	2.24
	
	
	
	
	
	
	
	
	
	
	
	
	
	
	
	
	
	
	
	
	
	
	
	
	
	
	
	
	
	
	
	
	
	
	
	
	
	
	
	
	
	

	2
	3.3
	
	
	
	
	
	
	
	
	
	
	
	
	
	
	
	
	
	
	
	
	
	
	
	
	
	
	
	
	
	
	
	
	
	
	
	
	
	
	
	
	
	

	3
	3.10
	
	
	
	
	
	
	
	
	
	
	
	
	
	
	
	
	
	
	
	
	
	
	
	
	
	
	
	
	
	
	
	
	
	
	
	
	
	
	
	
	
	

	4
	3.17
	
	
	
	
	
	
	
	
	
	
	
	
	
	
	
	
	
	
	
	
	
	
	
	
	
	
	
	
	
	
	
	
	
	
	
	
	
	
	
	
	
	

	5
	3.24
	
	
	
	
	
	
	
	
	
	
	
	
	
	
	
	
	
	
	
	
	
	
	
	
	
	
	
	
	
	
	
	
	
	
	
	
	
	
	
	
	
	

	6
	3.31
	
	
	
	
	
	
	
	
	
	
	
	
	
	
	
	
	
	
	
	
	
	
	
	
	
	
	
	
	
	
	
	
	
	
	
	
	
	
	
	
	
	

	7
	4.7
	
	
	
	
	
	
	
	
	
	
	
	
	
	
	
	
	
	
	
	
	
	
	
	
	
	
	
	
	
	
	
	
	
	
	
	
	
	
	
	
	
	

	8
	4.14
	
	
	
	
	
	
	
	
	
	
	
	
	
	
	
	
	
	
	
	
	
	
	
	
	
	
	
	
	
	
	
	
	
	
	
	
	
	
	
	
	
	

	9
	4.21
	
	
	
	
	
	
	
	
	
	
	
	
	
	
	
	
	
	
	
	
	
	
	
	
	
	
	
	
	
	
	
	
	
	
	
	
	
	
	
	
	
	

	10
	4.28
	
	
	
	
	
	
	
	
	
	
	
	
	
	
	
	
	
	
	
	
	
	
	
	
	
	
	
	
	
	
	
	
	
	
	
	
	
	
	
	
	
	

	11
	5.5
	
	
	
	
	
	
	
	
	
	
	
	
	
	
	
	
	
	
	
	
	
	
	
	
	
	
	
	
	
	
	
	
	
	
	
	
	
	
	
	
	
	

	12
	5.12
	
	
	
	
	
	
	
	
	
	
	
	
	
	
	
	
	
	
	
	
	
	
	
	
	
	
	
	
	
	
	
	
	
	
	
	
	
	
	
	
	
	

	13
	5.19
	
	
	
	
	
	
	
	
	
	
	
	
	
	
	
	
	
	
	
	
	
	
	
	
	
	
	
	
	
	
	
	
	
	
	
	
	
	
	
	
	
	

	14
	5.26
	
	
	
	
	
	
	
	
	
	
	
	
	
	
	
	
	
	
	
	
	
	
	
	
	
	
	
	
	
	
	
	
	
	
	
	
	
	
	
	
	
	

	15
	6.2
	
	
	
	
	
	
	
	
	
	
	
	
	
	
	
	
	
	
	
	
	
	
	
	
	
	
	
	
	
	
	
	
	
	
	
	
	
	
	
	
	
	

	16
	6.9
	
	
	
	
	
	
	
	
	
	
	
	
	
	
	
	
	
	
	
	
	
	
	
	
	
	
	
	
	
	
	
	
	
	
	
	
	
	
	
	
	
	

	17
	6.16
	
	
	
	
	
	
	
	
	
	
	
	
	
	
	
	
	
	
	
	
	
	
	
	
	
	
	
	
	
	
	
	
	
	
	
	
	
	
	
	
	
	

	18
	6.23
	
	
	
	
	
	
	
	
	
	
	
	
	
	
	
	
	
	
	
	
	
	
	
	
	
	
	
	
	
	
	
	
	
	
	
	
	
	
	
	
	
	

	
	
	

	
	各組總分
	
	
	
	
	
	
	
	
	
	
	
	
	
	


6章 情感型異常








